附件1：
上海领军人才申报系统操作说明

2017年领军人才选拔推荐工作通过各个领军人才选拔推荐平台申报。各部门、各区县设平台受理点，根据被推荐对象的专业领域，向相应的平台进行申报。

卫生领军人才选拔推荐平台（以下简称卫生平台），由市教卫工作党委、市卫生计生委负责，承担从事临床医学工作和临床研究的各类领军人才的选拔推荐工作。

主要流程是申报单位→相应受理点→对应平台，具体存在两种情形，即①上级主管部门为市卫计委的市属单位→卫生受理点→卫生平台；②专业领域为卫生的区属单位→区县受理点→卫生平台。

1、 网上申报信息系统

申报系统——通过“上海国家人才网”或“21世纪人才网”“上海领军人才申报系统” （http://ljrc.12333sh.gov.cn/ljrc）注册、登录，相关文件也可下载，实现申报材料在线收集，由申报单位和申报个人使用。

2、 申报单位、个人填报具体步骤

（1） 单位注册

（2） 至受理点进行资格审核，不通过，即结束

（3） 受理点审核通过，单位添加个人账号

（4） 申报人员个人登录

（5） 申报人员填写申请表

（6） 申报人员打印申请表

（7） 申报人员提交申请表至单位

（8） 单位核查申请表信息，不通过，重复步骤（5-7）

（9） 单位核查通过，向受理点上报申请表，结束。

注意事项：
①申报单位登录“上海领军人才申报系统”进行单位注册后，必须确保6月21前送交纸质材料（所需提交材料见申报通知）至受理点进行资格审核。
②单位资格审核通过后，单位为申报个人进行网上注册，由个人网上填写《上海领军人才申报表》。单位必须保证在6月13日-30日内对个人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并上报受理点。

③个人打印纸质材料（所需送交材料见申报通知），由单位统一报送至受理点，纸质材料报送时间为7月1日-21日，必须确保及时送交材料以完成审核。

单位、个人必须在规定时间节点内完成相关工作，超过时间系统功能关闭！

3、 纸质材料规范性

（1）申报单位准备《申报表》1式5份、附件原件及复印件2份，附件与申报表分开装订，申报材料须单位盖章，附件材料还须骑缝盖章；

（2）申报单位--受理点初审，单位报送《申报表》1式5份、附件原件及复印件2份，受理点对原件查验；
（3）申报单位须留存一份《申报表》材料，用以责任追踪；

（4）所有填写申报材料时需上传附件的，均需提供相应的原件及复印件，且纸质材料需与网络提交版本一致。
4、 系统使用其他说明

（1） 系统使用环境要求——IE8.0以上版本的浏览器；

（2） 单位无法进行注册情形——未缴纳过社保的单位，系统跟社保联网，会自动提醒；

（3） 个人无法填写申请表情形——未缴纳过社保的个人，或者截止到当年1月1日，年龄超过55周岁的申报人员；

（4） 单位资格审核时系统提示——单位职工人数少于20人的，不通过审核。“正式职工人数”会查询该单位当年1月社保缴纳人数并以红字显示，单位可调整，上下浮动10%以内。
卫生受理点地址：建国西路602号  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

联系人：富饶  3326208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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